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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日本發生福島核災後，我國已宣布福島災區五縣市之食品部不可進口我國，另非核災地區

生產之食品，需檢附日本官方證明及輻射安全證明始能進入我國。其他如印尼、泰國、阿

根廷、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香港、菲律賓、巴林、美國等國政府亦對於日本食品有增設進

口限制。 

二、日本受輻射汙染的福島等五地區生產之泡麵、醬油、飲料等食品，經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屬於 3 月 24 日晚間公布已有品項輸台，其中包括森永牛奶糖、日清杯麵、龍角散、龜

甲萬醬油等共計 283 產品須立即下架，封存之疑似違規產品總量高達 20.4 公噸，所有疑似

問題產品均須送檢驗輻射。 

三、持平而言，核災影響區的食品並非都不能吃，而是食物原料的放射性檢測，應該合乎安全

標準，日本在這方面的把關已是相當嚴謹，但既然是輻射災區生產的東西，商人在產品標

示上，就應該清楚誠實告訴消費者，而不是在某個環節，「換了另一個標籤」再賣出來，

明顯隱匿的行為無法獲得消費者的認同，這也等同於是欺騙。 

四、日本福島核災後，我國即已禁止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等五縣市的食品輸入，依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如若業者違規進口，每件可罰 3 至 300 萬元；若確認進口商竄

改標籤，另依違反公告停止受理進口的品項，每件也可罰 3 至 300 萬元，政府應詳實討論

是否合併罰鍰；業者涉及偽造文書的部分也應進行調查，不可放過不法者。 

五、國內禁止輸入的日本核災區食品，經進口業者貼標、改標之後竟闖關成功，雖無法得知竄

改標籤是日方或我國進口商，但無論何者皆已造成申報不實之事實，並造成我國再度面臨

食安危機。本席要求政府應針對進口食品把關，進行通盤檢討並建立更加嚴實之審核制度

。 

（三十七）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去（103）年全年 

平均薪資為 47,300 元，攀上歷年新高，但扣除全年消費者物 

價指數上漲 1.20%，實質薪資平均為 45,494 元，仍不如 15 
年前 46,040 元的水準，籲請朝野再加把勁。薪資「倒退嚕」 

已成台灣另類奇蹟，充分顯示產業受僱人員長年深受低薪之 

苦，同時飽受物價不斷上漲折磨。隨著國際經濟形勢逐漸上 

揚，台灣走出國際金融海嘯陰霾，去（103）年經濟成長率為 

3.47%，今（104）年預估為 3.78%，高居「亞洲四小龍」之

首；然而，不解的是受僱人員薪資所得卻低於鄰近國家，與

新加坡、南韓、香港差距更是越來越大。基於經濟成長應讓

全民共享原則，企業沒有不為員工加薪的理由，儘管政府就

企業應對受僱人員加薪道德勸說再三，無奈絕大多數獲利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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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不動如山，本席以為既然訴之情理未見立竿見影之效，建

議於此財政見好之際，政府不如先為軍公教加薪，以時勢所

趨迫使對企業加薪產生連動效應，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推動企業加薪政策並非台灣創舉，其實近兩年美、日政府也是透過諸如租稅優惠鼓勵企業

加薪政策，藉以擴大內需消費，進而拉抬經濟成長。亦即政府認為，若台灣經濟持續成長

，則民眾薪資理應隨著提高，若透過租稅優惠，則可以鼓勵企業加薪。此外，再從國庫來

說，雖少了營利事業所得稅，卻又多出員工個人綜所稅，尤其員工因薪資所得增加而擴大

內需消費，更可刺激整體經濟成長，得失之間，不辯自明。 

二、在理論上，受僱員工實質薪資是否增加與經濟成長之關聯極為密切。雖近年台灣 GDP 每年

均有成長，但為何實質薪資倒退？若以國民所得統計分配來看，20 餘年以來企業「營業盈

餘」分配受僱人員報酬比重呈現逐年下降，相對此一期間分配企業報酬比重則是逐年上升

，由此顯示，分配企業比重明顯升高，似乎說明多數企業不是沒有能力加薪，而是沒意願

加薪。 

三、坦然言之，政府在推動企業加薪政策的同時，必須考量其經營所負載之能力，除非業主獲

利大幅成長，否則難以逼迫其提出讓受僱員工滿意的加薪成果，甚至陷入「殺雞取卵」窘

境。另一方面，則是政府與其想方設法創造加薪政策工具，不如回歸基本理念，亦即如何

改善企業加薪的經營環境，以及加強受僱員工構築加薪機會之競爭能力，此才屬長久之計

。但由於物價不斷上揚，企業員工加薪雖已成為當前最熱門的話題，中央與地方首長也陸

續提出構想，大企業也紛紛表態響應，但為何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政府是否也該好好

研議問題究因？ 

四、企業員工加薪確有必要，但也要視實際營運情況而定。「不加薪就加稅」的論述已引起社

會程度的共鳴，凸顯財稅制度應該全面檢討，法令必須明定企業盈餘合理分配，把員工加

薪列為減稅必要條件，以促使企業善盡社會責任。至於慘澹經營的中小企業，則應加強輔

導轉型升級，並創造有利的經營環境，使其擁有為員工加薪的條件。 

五、金管會所推動的全球首創的「台灣高薪一百指數」已於去年八月掛牌運作，此乃基於企業

社會責任而編制的重要指數，期望能帶動 1400 餘家上市櫃公司乃至未上市櫃公司為員工加

薪的動能，更希望藉此催喚獲利的企業秉諸反饋的用心為員工加薪。 

六、「台灣高薪一百指數」，其實反映出所謂「薪資市場說到底是自由市場」的實質意涵，畢

竟除了大陸這種施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可以動用公權力強制企業為員工加薪之外，任何具

有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民主國家，都必須密切觀察經濟形勢變動，而將受僱人員的薪資所

得交由雇主自行決定，不能以任何法令對雇主做出約束。爰此，如何在道德勸說與法規約

束間取得最大平衡，是考驗政府如何落實為人民謀福利的最現實挑戰！ 


